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50123

项目名称 购买养老服务、养老机构提质改造资金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6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
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,209,200 1,209,200 1,157,438.76 10 95.72 9.57

  财政拨款： 1,209,200 1,209,200 1,157,438.76 - - -

      本级安排： 1,209,200 1,209,200 1,157,438.76 - - -

      其中：上级补
助：

0 0 0 - - -

  其他： 0 0 0 - - -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支持养老机构提质改造、消防改造，支持机构带站项目。
完成惠水县濛江、羡塘敬老院、长顺县鼓敬老院、都匀市墨冲敬老院、福泉市凤
山敬老院等5家养老机构提质改造，以及3个养老设施提质改造，完成惠水县开展
机构带站项目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备注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
支持购买养老服务项目
数量

≥2个 2个 10 10

支持养老机构设施提质
改造数量

≥5个 5个 10 10

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＝100% 100% 10 10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达成预期指标 10 10
2024年12月已全部实施

完成。

成本指标
补助成本 ≤1209200元 1157438.76元 5 5

项目已完成，资
金结余

项目已完成，资金结余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100% 5 5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社会效益指
标

养老机构服务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30 30

完成惠水县濛江、羡塘
敬老院、长顺县鼓敬老
院、都匀市墨冲敬老院
、福泉市凤山敬老院等
5家养老机构提质改

造，以及3个养老设施
提质改造，完成惠水县
开展机构带站项目。

满意度指
标(10分)

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人满意度 ≥95% 95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99.57

自   
评
结 
论

优。完成惠水县濛江、羡塘敬老院、长顺县鼓敬老院、都匀市墨冲敬老院、福泉市凤山敬老院等5家养老机构提质改造，以及3个养老设施提质改造，
完成惠水县开展机构带站项目。经验教训：结合实际需要，积极向上争取支持，持续推进养老机构设施标准化提质增效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水平。
下步提升措施：持续完善养老服务设施，推进标准化养老机构设施建设，着力夯基础、优服务、创示范。

联系人：龚家美


